
 
 

 

 
 

 

    

 

 

 

  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2025 年 8 月 27 日

危險品常務委員會會議摘要

討論事項 

1. 《危險品條例》／相關規例的檢討工作

檢討工作的進展： 

 經修訂的《危險品條例》（第 295 章）及其附屬法例的實
施

《修訂附表公告》（《公告》）於 2025 年 7 月 16 日提交立法會

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式。 2025 年 7 月 18 日，內務委員會同

意無需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建議修訂。審議期於 2025 年 7 月 

30 日結束。《公告》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，而某些修訂

則定於 202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以配合《國際海運危險貨物

規則》定下的強制實施日期。經修訂的《管制陸上危險品工作

守則》稍後亦會在憲報刊登。 

2. 加油站的運作安全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處突擊巡查 10 個加油站，其間向加

油站營運商提出消防安全建議。 

2025 年 6 月和 7 月，消防處完成突擊巡查全港加油站的特別行

動，以確保加油站符合消防安全規定。在是次特別行動中，處

方共巡查了 169 個加油站，其間向加油站營運商提出消防安全

建議。 2025 年 8 月 7 日，有車輛在加油站加油時，懷疑因加油

機自動截斷功能失靈，導致汽油滲漏。營運商按照其相關程式

採取補救措施，處理滲漏問題。根據《危險品（管制）規例》

（《規例》）（第 295G 章）第 98(t)條貯存暨使用牌照條件的規

定，如貯存所發生火警或有危險品從貯存所洩漏，營運商須立

即向消防處處長報告。根據《危險品條例》（第 295 章）第 9B

條，違反批註在牌照上的任何條件，即屬犯罪。為防止類似事

件再次發生，應提醒加油站營運商嚴格遵從所有牌照條件。 

3. 針對過量貯存危險品情況的執法行動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處對五金店和化工原料店進行了 330

次突擊巡查，並就過量貯存危險品的個案採取相關執法行動。



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
  

 

此外，消防處向與會者講述近日一宗有關過量貯存危險品的事

件。 2025 年 5 月，消防處高調巡查非法燃油轉注活動黑點。 2025

年 6 月 16 至 29 日，消防處與香港海關在全港展開為期兩周的

聯合行動，共搗破 6 個非法加油站，檢獲逾 8 000 公升柴油和

逾 6 000 公升汽油。另外， 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打擊非法燃油

轉注特遣隊共執行 6 次預先策劃的行動，巡查目標地點 196

次，並處理 139 宗與非法燃油轉注活動相關的投訴。 

4. 油庫的消防安全

下一次「自願互助計畫 — 在大型油庫事故中提供備用濃縮泡

液」的桌面演習暫定於 2025 年 12 月 19 日進行。 

5. 危險品貯存所的運作安全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處對獲批准的危險品貯存所進行了 

578 次突擊巡查，大部分受巡查的危險品貯存所狀況良好。此

外，消防處最近接獲一宗有關危險品貯存所的修訂申請，當中

涉及在一間醫院增加和改動管道的工程。消防處審核後批准相

關的修訂圖則。然而， 2025 年 7 月的後續巡查發現，經改動的

管道在消防處未進行合規檢驗並批准前已投入使用。特此提

醒，在消防處批准之前，所有新安裝的管道或系統不得投入運

作。 

6. 在現有加油站加裝電動車輛充電設施

截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，消防處收到 72 份關於在現有加油站

加裝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建議，其中 57 份已獲批准。至於其

餘的建議，處方已通知有關加油站營運商審批結果，以便營運

商作出修訂和重新提交建議。由於電池儲能系統存有潛在火警

風險，消防處重申其立場，在加油站使用電池儲能系統並不可

取，處方也不會予以支援，除非日後有嚴格的規例和安全措施

經制定並驗證則作別論。 

7. 微電子工業特殊氣體的監管

就發展局最近於 2025 年 7 月 21 日宣佈直接交付元朗一幅 3 公

頃用地予香港科技園公司，以加快微電子生態系統在元朗創新

園的發展，消防處正探討在危險品常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一個專

責聚焦小組，以支持特殊氣體消防安全的規管檢討和協調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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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從而促進相關持份者之間的定期對話。 

8. 提升危險品車輛的安全

為提高運送危險品的消防安全意識，消防處危險品執法課與香

港燃料運輸商聯會有限公司（香港燃料運輸商聯會）合作，為

危險品車輛司機舉辦訓練課程。除香港燃料運輸商聯會成員

外，危險品執法課亦邀請了燃油業界的危險品車輛司機參加此

訓練課程。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危險品執法課突擊巡查了 33 輛持牌危險

品車輛，發現全部均符合消防安全規定及相關持牌條件。

鑒於跨境貨運交通的發展，處方將加強對危險品車輛的突擊巡

查。 

9. 危險品常務委員會轄下成立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動策略小組

會上報告，危險品常務委員會轄下將成立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

動策略小組，以打擊香港的非法燃油轉注活動。為應對這項重

大公共安全問題，該策略小組會負責監察非法燃油轉注個案並

提供意見、加強跨部門的執法協調、推動進一步的立法措施、

促進科技創新，以及提升公眾意識和業界參與。

委員獲邀就「建議成立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動策略小組」提供

意見，會上未有收到任何意見。 

10. 研究香港法例第 95F 章第 19(1)條賦予的逮捕權

處方向委員簡介防火執法專隊於 2025 年 8 月 11 日在東湧區處

理的一宗過量貯存危險品個案。該個案反映在案發現場處理疑

犯的複雜性，因而發現有需要研究香港法例第 95F 章第 19(1)

條所賦予的逮捕權。 

11. 加油站的安全管理

就加油站的安全管理，特別是出售可擕式燃料方面，消防處於 

2020 年曾致函所有油公司，提醒油公司須監察加油站遵守持牌

條件，以及加油站營運商在出售可擕式燃料時所採取的措施。

處方留意到各加油站出售可擕式燃料的做法不一，故建議將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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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精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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